
;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文件
穗环〔2014〕158 号

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生生物

资源保护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

各区、县级市环保局：

环境保护部 农业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严格

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》（环发〔2013〕86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,

附件）印发实施以来，部分区、县级市环保部门在环评审批（查）

过程中未对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工作予以足够重视。为进一步加强

我市水生生物资源及其生境保护，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，经与

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沟通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级环保部门要认真落实《通知》要求，进一步提高对

水生生物资源及其生境保护的认识，加强与渔业部门的沟通配合,

积极推动相关数据资料的收集和共享工作，共同督促落实水生生



物资源保护与补偿措施。

二、凡涉及水生生物的规划和建设项目，应按照《通知》要

求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进一步强化相应的评价内容，主要包括

基本情况调查监测、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影响，避让、减缓，补救

和生态补偿措施等。凡涉及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项目，其

环境影响报告书未取得渔业部门意见的，各级环保部门不得予以

受理。

三、在审查可能对水生生物资源及其生境造成不良影响的规

划环评文件时，应邀请渔业部门和水生生态、水生生物资源、渔

业资源保护等方面的专家参加，并作为审查小组成员。

附件：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严格环境影响评价

管理的通知（环发〔2013〕86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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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环境 保护部b价
农 业 部又件

环发〔2013J86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生生物资源保护

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计划单列市环境保护

厅（局）、.渔业主管厅（局），近河保护区管理局：

水生,生物资源在我国生态安全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，保

护水或生物或虚及其�生境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任务，也是环
'7，

境影响评'价罚重要内容。近年来大规模区域、流域、重点行业的

开发和高强度港口、码头、航道等工程建设，加剧了对重要、濒危

水生生物及其生境的威胁，水生生物麦源及其生境保护压力凸

显、形势日益严峻。为进一步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及其生境保护，

— 3 —



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编制区域、流域、海域的建设、开发利用规划等综合性刑

划，以及工业、农业、畜牧业、林业、能源、水利、交通、城市建设、

旅游、自然资源开发等专项规划，应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。其.

中，对水生生物产卵场、索饵场、越冬场以及洞游通道可能造成

不良影响的开发建设规划，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应进一步睡化以

下内容：

（一）将重要水生物种资源及其关键栖息场所列为敏感目标，

开展重要水生物种资源及其关键栖息场所等调查监测，科学客观

地评价规划实施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，并按照避让、减缓、恢复的

顺序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对策措施。

（二）规划涉及港口、码头、桥梁、航道整治疏浚等涉水工程以

及围填海等海岸工程的，应综合评估规划实施可能造成的底栖生

物、鱼卵、仔稚鱼等水生生物资源的损失和长期影响。

（三）规划涉及水利、水电、航电等筑坝工程的，应调查洞游性

永生生物情况，调查影响区域内漂流性鱼卵的生产和生长习性、调

查影响区域内水生生物产卵场等关键栖息场所分布状况，全面评

估规划实施对洞游性水生生物和生物种群结构的影响。

二、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在召集港口、码头、桥梁、航道、水电、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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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、水利等开发建设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时，涉及可能对水生

生物资源及其生境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应严格执行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将渔业部门以及水生生态、水生生物资源、渔业资源（重

点是鱼类）保护等方面的专家纳入审查小组。

（二）审查小组应将水生生物影响评价内容和有关结论作为审

查重点之一，对可能造成重大不良环境影响的规划方案，应在书面

审查意见中给出明确结论。

（三）审查小组成员应当客观、公正、独立地对环境影响报告书

提出书面审查意见，规划审批机关、规划编制机关、审查小组的召

集部门不得�干预。

三、涉及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建设

项目，应严格执行下列要求：.

（一）水利工程、航道、闸坝、港口建设及矿产资源勘探和开采

等建设项目涉及水生生物自燃保护区或种质资源保护区的
，或者

在保护区外从事有关工程建设活动可能损害保护区功能的
，应当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专题评价或论证，并将有关报告作为建设

项目环境影.响报告书的重要内容。

（二）国家级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影响专题评价应当按
照农业

部《建设项目对水生生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影响专
题评价管理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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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》（农渔发〔2009〕4 号）执行。地方级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影响

专题评价可参照上述管理规范执行。

（三）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响专题论证的重点是种质资源保

护区主要物种资源和功能分区等情况，建设项目对保护区功能影

响及建设项目优化布局方案，拟采取的避让、减缓、补救和生态补

偿措施等。 .

（四）涉及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在

报送环境保护部门审批前，应征求渔业部门意见。涉及水产种质

资源保护区的建设项目，应按照《渔业法》和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

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农业部令 2011年第1号）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已经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划中包含的具体建设项目，其

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可根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分析论证情况适当

调整,具体简化和重点评价等内容应在审查意见中予以明确。规

划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审查小组意见应�作为规划中包含的具体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重要依据。

五、环境保护部门应积极会同渔业部门做好水生生物资源环

境影响评价的基础性研究，联合推动水生生物资源和环境影响评

价的数据资料共享，建立健全相关数据库。渔业部门应进一步加

强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的基础性数据资料收集、水生生物保护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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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研究、生态修复效杲评估和研究等工作。两部门应共同开展

水生生物资源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研究，为加强环境影响评价中的

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和指导。

六、各级环境保护部n和渔业部.门应进一步加藤沟通配合，加
强对规划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指导，严格规划环境影响报

告书的审查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管理。环境保护部门和

渔业部门应依据职责，督促落实有关建设项目的水生生物资源保

护与补偿措施，推动环境影响评价与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相互促进，

不断提高工作质量、效率和水平。’

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和渔业部门应按照本通知要求，进一步加

强水生生物资源及其生境保护，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，全面促进

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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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:环境保护部各环境保护督查中心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。
一 一「

... • . ， .：. ’
. 一 一

环境保护部办公方 2013 年 官月. 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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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免于公开

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4年 12月 15 日印发


